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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 2019 年
财政综合预算中期调整方案

第一部分 2019 年上半年财政综合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计划执行进度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执行进度

一是 2019 年初我区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21900 万元，

其中上年结余 74900 万元，预计广东省返还合作区省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1500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2000 万元（税收收

入 27800 万元，非税收入 42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区税

收收入为 17017 万元，税收收入执行进度为 61.21%，同比增长

19.43%，其中增值税实现收入 6242 万元，企业所得税 1129 万元，

个人所得税 525 万元，耕地占用税 1044 万元，契税 4466 万元,

其他税收合计 3611 万元。2019 年初我区预计 2019 年非税收入

42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已实现收入 2343 万元，预算执行

进度为 55.79%。

二是合作区收到深圳市级补助资金共计 560116 万元，包括：

水田占补平衡指标购买资金 208478 万元，征地拆迁资金 200000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100000 万元，2019 年深圳市下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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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投资计划规模 47000 万元，厦深铁路捷运化列车开行补贴

支出 4638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执行进度

2019 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 1219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571209 万元，同比增长

9691%，其中财政八大类支出 566009 万元，同比增长 10839%。

剔除深圳市对合作区补助资金影响，2019 年 1-6 月份合作区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11093 万元，同比增长 90.14%，其中

财政八大类支出共计 10531 万元，同比增长 104%。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计划执行进度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计划执行进度

2019 年我区政府性基金预计收入 267500 万元，其中上年结

余 96800 万元，2019 年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计划 170700

万元，截至2019年6月,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实现79767

万元，同比增长 37.18%，预算执行进度为 46.73%。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计划执行进度

2019 年我区政府性基金支出计划 2675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实现支出 80315 万元，同比增长 290.12%，预算执行进度

为 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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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9 年财政综合预算中期调整方案

一、2019 年财政预算中期调整依据

为做好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 2019 年区本级财政综合预算

中期调整工作，区发改财政局会同区有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汕特别

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方案的批复》（粤委〔2017〕123 号）和深

圳市财政局的相关要求，严格按照深汕特别合作区财政综合预算

编制填报说明以及相关定额标准制定 2019 年深汕特别合作区财

政预算中期调整方案。

二、2019 年财政综合预算中期调整基本原则及思路

（一）保障机构基本运转、平稳过渡

鉴于 2019 年我区机构调整基本完成，我区原 22 家临时机构

现正式划转为 11 家区属新机构。此次预算中期调整以原 22 家机

构部门预算为基础，结合现有 11 家新设机构职能承接情况，并

围绕我区 2019 年工作要点展开。

（二）统筹用好市级财政支持资金，提高资金效益

推进深圳市对我区转移支付资金统筹使用，进一步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并严格督办市级转移性资金的执行进度，以争取

市级财政对合作区更大的财力支持。

（三）贯彻落实“减税降费”“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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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抓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工作，减轻企业负担，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保障合作区部门运转

经费，满足合作区大开发、大建设的发展需要。优先保障重点民

生政策落实，重点保障教育、社保、医疗等基本民生政策落实。

（四）重点保障土地供应、征地拆迁和土地整备工作，积极推

进规划、计划的实施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市城市总规，推进编制出

台合作区总体规划、中心区概念城市设计等核心规划。足额保障

成块成片土地清理和整备，支持建立储备土地出入库管理系统，

加强储备土地日常管理。加快市政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项目用地

组件报批，保障重大项目用地需求。

（五）重点保障合作区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建设

落实合作区重点工作要求，大力发展合作区工程项目建设。

加大财政投入，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建设。重点保

障城市主干道建设、重大外接交通工程和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进

一步提升合作区公共设施配置和产业经济发展环境。

（六）进一步充实国企注册资本金

持续加大对深汕投控集团公司、深汕城投公司、深汕城服公

司、深汕智研院公司及深汕景观园林工程公司的投资力度，重点

支持园区综合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道路设施、园林设计、

园林工程等工作，聚焦城市大数据运营服务、规划国土技术服务、

市政管网建设管理及智慧城市产业孵化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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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调整事项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事项

1.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从年初预算 121900 万元调整为

682016 万元。增长原因：深圳市财政加大对合作区财力支持力

度，共计 560116 万元。各项收入预计如下：

（1）税收收入预计为 27800 万元，与年初预算数持平，由

于“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预计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减缓。其中：

增值税分成预计为4400万元，企业所得税分成预计为1600万元，

个人所得税分成预计 800 万元，耕地占用税分成为 13000 万元，

其他税收分成部分预计 8000 万元，均与年初预算数持平。

（2）非税收入预计为 4200 万元，与年初预算数持平。

（3）转移性收入从 89900 万元调整为 650016 万元，主要是

2019 年深圳市财政加大对合作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包括：一是

上年结余结转收入 74900 万元；二是深圳市支持合作区土地储备

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300000 万元；三是深圳市支持合作区购买

水田占补平衡指标 208478 万元；四是依据《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关于提前告知 2019 年政府投资转移支付预计数的通知》（深财

预〔2018〕174 号），深圳市下放合作区 2019 年财力规模 47000

万元；五是深圳市安排我区厦深铁路捷运化列车开行补贴经费

4638万元；六是预计广东省返还合作区 2019 年税收 15000 万元。

2.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从年初预算

121900 万元调整为 682016 万元。其主要项目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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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政府提供的一般公共服务的

支出，从年初 19865 万元调增至 29614 万元，主要是保障合作区

各职能部门业务开展。调增原因：新设机构部门业务开展需要。

（2）公共安全支出，反映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支出，

计划安排 6596 万元，与年初预算数持平。

（3）科学技术支出，新增 30 万元，主要是根据《关于下达

2016 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粤财教〔2016〕

225 号），省财政厅下达合作区 2016 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

专项资金 30 万元。

（4）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

面的支出，主要是用于改善合作区就业环境，提供卫生医疗维稳

等社会事务服务。从年初 226 万元调增为 2760 万元。调增原因：

区公共事业局作为区新设机构，为履职新增预算项目。

（5）教育支出，反映政府教育事务支出，新增 542 万元。

主要是开展教育管理、校舍建设、师资力量培养、教育政策研究。

新增原因：区公共事业局为新设部门，为履职新增项目。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反映政府在文化、旅游、

体育、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支出，新增 260 万元。

新增原因：区公共事业局为新设部门，为履职新增项目。

（7）卫生健康支出，反映政府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新增

支出 311 万元，主要用于卫生健康管理、政策研究、疾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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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及应急事项的支出。新增原因：区公共事业局为新设部门，

为履职新增项目。

（8）城乡社区支出，反映政府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从年初

3324 万元调增至 574745 万元，一是执行深圳市财政对我区补助

资金的实际支出，包括：缴纳水田占补平衡指标资金 208478 万

元，征地拆迁资金 200000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100000 万元，

执行2019年政府投资计划47000万元;二是区各单位城乡社区事

务相关支出共计 19267 万元,其中包括区土地整备局列支不动产

登记工作相关经费。

（9）农林水支出，反映政府农林水务支出，从年初 260 万元

调增为 2227 万元。调增原因：区住建水务局承接原区农林水务

环保局水务职能。

（10）交通运输支出，反映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方面的支出，

计划安排 4638 万元，为本次预算调整新增支出，主要是执行厦

深铁路捷运化列车开行补贴支出。

（11）节能环保支出，反映政府节能环保支出，从年初 3156

万元调减至 96 万元。调减原因：原区农林水务环保局已撤销，

节能环保职能现调整至市生态环境局深汕管理局。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反映用于资源勘探、制造业、

建筑业、工业信息等方面支出，计划安排 375 万元，与年初预算

数持平。主要是根据《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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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产业园区建设发展绩效考评奖励）的通

知》（深财科〔2018〕133 号），下达区科创经济服务局(原区

经贸科技局)专项资金 375 万元，专款用于改善园区发展环境，

提升园区管理水平等工作。

（1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反映用于国土资源、海洋、

测绘、地震等公益服务事业方面的支出，从年初 980.8 万元调减

为 941 万元，主要是区土地整备局开展土地收储工作支出。

（14）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反映政府用于自然灾害防

治、安全生产监管及应急管理等方面的支出，从年初 1000 万元

调增至 5125 万元。调增原因：区新设应急管理局，为履职新增

项目。

（15）其他支出，反映年初预留的，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再根

据实际支出情况分解至各科目中反映的支出。计划安排 53756 万

元，主要用于：一是“四镇一场”接管相关工作经费，二是市驻

区单位专项补助经费，三是体制机制调整到位涉及的人员工资及

其日常办公经费等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事项

2019 年合作区政府性基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并将收支预

算全部细化到项级科目填报。具体安排如下：

1.2019 年合作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调整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267500 万元，与年初持平。主要包括：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计划 170700 万元，与年初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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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移性收入 96800 万元，均是上年结转结余。

2.2019 年合作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调整

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相应安排 2019 年合作区政府性基金

预算总支出计划 267500 万元，与年初预算数持平。主要包括：

（1）城乡社区支出从 40056 万元调整至 37300 万元，为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即区各

单位及市驻区单位的规划编制类项目、土地组件报批、开垦项目

及信息化专项购买服务等专项支出。调减原因：原区发展规划国

土局划转为市驻区单位，其工作经费应由其市级主管部门保障。

（2）区属国企注资从 50000 万元调增至 110000 万元。调增

原因：2019 年我区持续充实国企注册资本金。

（3）新增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12000 万元。

（4）安排政府投资计划 108200 万元，与年初预算数持平。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事项

一、“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情况

合作区 2019 年“三公”经费由年初 488.5 万元调整为 336.62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70 万元，公务接待费 60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6.62 万元，由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 206.62 万元和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构成。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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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数情况表

项目
2019 年预算

控制数（万元）

合计 336.62

1.因公出国（境）费 70

2.公务接待费 60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 206.62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6.62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二、2019 年深汕特别合作区政府投资规模变化情况

2019 年合作区政府投资规模从 20 亿元调整为 30 亿元，其

中：一是区财政从政府性基金中安排 10.82 亿元，二是 2018 年

深圳市政府投资计划下放合作区财力规模结余 4.48 亿元，三是

2019 年深圳市政府投资计划下放合作区财力规模 4.7 亿元，四

是深圳市对合作区补助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10 亿元（增加部

分）。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由区发改财政局组织开展上述 2019

年合作区政府投资计划具体项目调整工作。

三、征地拆迁资金情况

2019 年度合作区征地拆迁资金共计 297628 万元。一是 2019

年深圳市对合作区财政补助的征地拆迁资金 200000 万元，于本

次部门预算调整中安排至区土地整备局 2019 年部门预算；二是

2017 年市财政局拨付至我区的征地拆迁和土地开发专项资金尾

款 97628 万元（已于年初拨付其中 45000 万元，剩余资金 526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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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预留工作经费的说明

考虑到合作区初步完成机构调整，人员尚未全部到位，“四

镇一场”暂未正式成为我区预算单位，为保障相关工作的顺利开

展，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其他支出（详见本方案第二部分 第

三类具体调整事项 第（一）款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事项 第 2

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第（15）项其他支出）中预留上述工作经

费。一是“四镇一场”接管工作经费，在“四镇一场”正式列入

我区预算单位之前,具体执行由各镇按照业务归口的原则，向区

相应职能部门申请经费，由区相应职能部门汇总、履行报批手续

后，由区发改财政局安排部门预算专项经费至区相应职能部门，

由职能部门以专项补助经费的方式拨付至各镇。二是市驻区单位

专项补助经费，市驻区各单位原则上应向其上市级主管部门申请

安排年度部门预算经费，如上级财政无安排，由市驻区各单位就

相关事项报请区党工委、管委会审议通过后，由区财政在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其他支出予以经费安排。三是体制机制调整到位涉

及人员工资及其日常工作支出，由区财政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其他支出予以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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